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津市场监管质发〔2026〕2号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

2026年天津市质量攻关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2026年天津市质量攻关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2026年3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6年天津市质量攻关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发挥质量攻关在质量强企、质量强链和质量强镇（街）的重要作用，2026年质量攻关聚焦“共性攻关强产业基础、精准提升解企业难题”，突出以小切口解决大问题，推动质量攻关由点状突破向线面延伸跨越，促进全产业链质量协同，强化优质质量品牌培育，不断筑牢质量强市基础。依据《天津市质量攻关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申报条件

申报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或是由行业主管部门认可成立的进行行业质量管理的专业组织；

（二）申报项目在提质增效、节能降耗、优化服务、自主创新等方面预期带来显著成效；

（三）申报项目应为2024年以来启动实施的项目，且不得与历年优秀成果项目雷同。

二、评定依据

《天津市质量攻关管理办法》（津政办规〔2023〕12号）（附件1）

《质量攻关评定准则》地方标准（DB12/T 1273-2023）（附件2）

   《天津市质量攻关技术评定专家管理办法》（津市场监管质发〔2024〕11号）（附件3）

三、重点方向

聚焦脑机接口、先进计算、智能网联汽车、协作机器人、生物制造、光伏新能源、电动自行车、焊材、车用燃料等重点产业链及家装、富硒、羽绒制品等民生产业，支持企业开展质量攻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鼓励跨区域质量联动合作，推动区域间质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果共用。围绕“共性攻关强基础、精准提升解难题”，将质量攻关项目分为质量共性技术攻关和质量精准提升攻关两个申报方向。

（一）质量共性技术攻关

以产业共性质量瓶颈为核心，强化领军标杆企业质量引领，重点突破跨企业、跨环节、跨领域的普遍性质量技术难题，全面提升产业链整体质量竞争力。本年度将对质量共性技术攻关项目予以倾斜支持。

1、攻关目标：聚焦产业基础质量短板，重点围绕基础材料稳定性、基础零部件可靠性、关键工艺精度控制、质量基础设施（计量/标准/检测/认证）等技术瓶颈开展协同攻关。

2、组织模式：鼓励“链主”企业牵头，联合链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质量技术机构和行业协会，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开展跨区域、跨主体联合攻关。

（二）质量精准提升攻关

以具体质量问题为导向，坚持小处着眼、实处着力，聚焦经营中的质量堵点、难点、痛点，开展精准化质量改进与创新。

1、攻关目标：围绕产品性能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节能降耗、服务质量改善、工艺参数优化、缺陷预防等方面，运用先进质量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展针对性改进。

2、组织模式：以企业为主体自主实施，鼓励联合上下游配套企业、质量技术服务机构共同参与，聚焦具体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突出“小切口解决大问题”的实践导向。

四、工作程序

全市质量攻关工作按照项目申报、立项审核、宣贯培训、项目实施、跟踪服务、提交成果、成果评定、公示公布和宣传推广九个程序推进。

（一）项目申报

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协会、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推荐单位引导帮扶企业参与申报。申报项目名称需符合《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名称规范指引》（附件4）要求。请申报单位填写立项申报材料即《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申报书》（附件5），提交至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对立项申报材料完整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形成推荐意见，并将项目申报材料及《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立项申报汇总表》（附件6）盖章版及word版于4月20日前报送至市市场监管委。

（二）立项审核

市市场监管委对申报材料立项审核，通过审核的项目列入全市2026年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计划，并在市市场监管委政府网站公布。

（三）宣贯培训

市市场监管委组织专业机构对通过审核的项目单位质量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开展质量攻关培训，讲解质量攻关评定活动程序和相关评定要求，推广先进质量管理工具和方法。 

（四）项目实施

项目单位应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按计划推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遵循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程序；定期对项目的进展和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项目实施策略，确保质量攻关活动有序开展，项目过程性材料需妥善留存。

（五）跟踪服务

各推荐单位要适时深入项目单位指导、检查和督促项目进度，了解企业开展质量攻关项目进展情况，帮助企业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要充分发挥我市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务作用，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技术支撑。

（六）提交成果

项目单位按照后续通知要求向推荐单位提交项目成果材料和过程性材料，推荐单位汇总后，于9月30日前推荐至市市场监管委，逾期不再接收。

（七）成果评定

市市场监管委从专家库中遴选相关领域专家，组建质量攻关技术评定组（简称“评定组”），评定组开展成果评定工作，提出认定结果名单。

（八）公示公布

市市场监管委对评定组提出的认定结果名单进行公示、公布，对优秀成果单位、参与人员和组织者予以通报表扬，颁发证书。

（九）宣传推广

市市场监管委组织开展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宣传推广活动，召开天津市质量攻关优秀成果交流会。

五、工作要求

各有关部门要在本行业、本区域内广泛宣传动员，发动有关单位积极申报质量攻关项目，以质量攻关帮助企业找准质量问题，进行质量诊断，制定解决方案，突破关键质量难题。鼓励各单位在原有扶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激励力度。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多种宣传媒介对质量攻关优秀成果进行广泛宣传报道，积极组织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宣传推广活动，营造群众广泛参与质量改进、质量创新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市市场监管委质量发展处  郭丽坤  陈莹

联系电话：27182036    58950677        

传真：58950677    邮箱：scjgzlfzc@tj.gov.cn
附件：1.天津市质量攻关管理办法

2.质量攻关评定准则

      3.天津市质量攻关技术评定专家管理办法

4.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名称规范指引
5.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申报书

6.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立项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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